
第 1 页  共 3 页 

 

 

 

 

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问询函中 

需要注册会计师核查的事项说明 

天健〔2015〕243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翔药业公司或公司)董事会转来

的《关于对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

函【2015】第 12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所提及的海翔药

业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问询函》之 3、报告期内，你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式完成对台州

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前进”）及其子公司的收购。台州前进全

年实现收入 13.13 亿元,净利润 4.79 亿元。其中，自购买日至报告期末台州前

进为你公司贡献的净利润为 5,894.48 万元，占你公司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比例为 110.14%。请分析说明确定购买日的依据和合理性、台州前进净利润

的主要构成和收入的会计核算政策，并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后出具

专项说明。 

 

1. 确定购买日的依据和合理性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东

港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1043号）核准，海翔药业公司向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前进公

司)股东浙江东港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勤进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32,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5.91元，收购上述股东所持台州前进

公司 100%股权。2014年 10月 14日，上述台州前进公司 100%的股份已按照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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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过户给海翔药业公司，并已在台州市椒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妥将台州前进

公司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海翔药业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海翔药业公司已

经向台州前进公司委派了执行董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被购买方开始实

施控制。故我们可以合理判断购买日为 2014年 10月 14日。 

2. 台州前进公司自购买日至报告期末净利润的主要构成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营业收入 217,129,582.62 

营业成本 85,968,822.17 

营业毛利 131,160,760.45 

三项费用合计 59,650,312.33 

营业利润 71,840,531.99 

营业外收支净额 -326,418.60 

利润总额 71,514,113.39 

所得税费用 12,569,271.74 

净利润 58,944,841.65 

由上表可知，台州前进公司自购买日至报告期末净利润贡献主要来自于经常

性的营业利润。 

3. 台州前进公司收入的会计核算政策： 

(1) 台州前进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与海翔药业公司一致。 

1)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①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 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⑤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

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

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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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

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将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 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

计量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

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

计算确定。 

(2) 台州前进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台州前进公司主要销售染料及染颜料中间体。内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

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

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

品报关、离港，取得提单，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

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经核查，我们认为，海翔药业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台州前进公司，购买日

的确定和收入的确认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